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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简要介绍科技报告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及中美两国科技报告发展的现状，然后从美国科技报告制度

的分析入手，对比分析中美科技报告现状和特点，讨论美国科技报告制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美国科技报告相关法律

较为健全，编写规范明确，产权保护措施完善。由此进一步探讨我国在科技报告领域的需求、现状、问题，并借鉴美

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科技报告系统建设在宣传、系统设计、产权保护、服务模式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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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technical repor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he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repor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n, 
start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US technical report system,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ical 
reports between US and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S technical reporting syste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US technical report are relatively sound, the writing rules are clear,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perfect.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need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a's technical reporting field. Drawing on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the US technical 
reporting syste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technical reporting system 
in terms of propaganda, system design,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servic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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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科技报告被称为技术报告，由美国

国家技术信息服务机构（NTIS）对联邦资金支持

而产生的公开或已解密的科技报告进行收集、整

理、编目并向公众进行传播。《美国技术卓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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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NTIS的任务是向美国政府提供促进创新的

信息并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NTIS每年收到美国

数百家联邦机构提交的技术类和科学类的 300 多

万份科技信息报告。NTIS重点收集受到联邦资

金资助而产生的科技报告，向公众提供查询、检

索服务 [1]。近年来，NTIS为了应对来自客户需求

期望提高、科技公众信息谷歌化、营运压力增大

等挑战，重新确定了自身定位，重组业务，提供

了增值服务，对我国科技报告系统的建设具有借

鉴意义。

近年来，我国科研数据资源总量不断增加，

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并向社会

提供共享服务。2014 年 3 月 1 日，国家科技报

告服务系统（NSTRS）正式上线运行。2014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科技部《关于加快建立国

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国家科

技报告制度的建立。这意味着我国科技报告制度

全面推行。

本文拟对美国NTIS技术报告系统与我国

NSTRS科技报告服务系统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

比分析找到我国NSTRS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

NSTRS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管理机构

美国NTIS成立于 1945 年 [2]。当时为收集科

技研究成果，美国总统签署了第 9568 号命令，

成立了“科学技术报告出版局”，负责美国政府

部门科技报告的公开发行。1946 年，科学技术报

告出版局改组，改名为“技术服务局”，由美国

商务部领导，其主要任务为收集、翻译并管理美

国政府及科研机构的科技报告。1965 年 1 月，由

于业务范围的扩大，技术服务局又更名为“联邦

科学技术情报交流中心”，由商务部标准局领导。

1970 年 9 月，为增进美国商务部与各政府机构

间的科技情报业务联系 [3]，推进政府科技报告资

料的公众化，促进其有效利用，联邦科学技术情

报交流中心更名改组为“美国国家技术信息服务

局”，该名称一直沿用至今。NTIS的任务是促进

公众对联邦信息的检索与利用，为各联邦政府部

门制定提交科技信息的方案，维护并永久保存公

开科学、技术、工程及商务信息，并在全球范围

内搜集、传播此类信息，建立新的更优的快速信

息传播渠道。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NTIS遇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甚至濒临关闭。原因主要是美国政府

决定停止拨款，NTIS不得不开始依靠其销售收

入自负盈亏。另外，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信息

发布渠道逐渐增多，美国各政府机构不再及时向

NTIS提交科技报告，转而在各自的网站上发布科

技报告，这导致NTIS新增资料收藏量逐年减少。

又由于相当部分资料可以从其他网站上下载，甚

至是免费获取，致使对昂贵的NTIS服务的需求

明显减少。1999 年，美国商务部向国会申请关闭

NTIS，其收藏的信息资源交与国会图书馆。然

而，美国国会明确答复：按照法律规定，美国民

众有权利使用联邦资金产生的科技信息，科技信

息是国家的战略信息资源，因此NTIS保障公众

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还应得到政府的财政

支持，为此将NTIS的预算列入了总统专项经费

预算中。同时对NTIS进行了改革和重新定位为：

收集并加工处理政府科技、工程信息，为民众提

供相关科技信息获取渠道 [4]。

NTIS采取董事会管理制。董事会为NTIS的

操作运行提供最高指导，其负责调整整个机构的

策略性计划，管理NTIS的公共事务以及与国会

共同开展的项目，不断调整NTIS为其他政府机

构提供服务的相关协议，以保证该协议与NTIS
的创办、服务宗旨保持一致。NTIS设有业务发

展部、客户服务部、产品服务部以及产品管理和

采购部 4 个部门。NTIS运营的经费部分来自政

府拨款，大部分经费来自其科技报告等信息产品

的销售和有偿服务收入以及对美国政府的服务收

入，如出租网络服务器和数据库。目前，NTIS有

正式员工 101 人，另外还有大约 50 名临时雇员。

每年约有 6 万名客户从NTIS购买 100 万件信息

产品，年经营收入约 3 亿美元。

我国NSTRS于 2014 年上线，目前是由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负责管理，其相关业务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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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科技报告

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2 法律法规与呈交制度

美国NTIS技术报告的呈交和收集的政策

法规依据主要是《美国技术卓越法》（Public 
Law 102-405） 和《 国 家 技 术 信 息 法 案 》（15 
U.S.C.3704b）。《美国技术卓越法》规定，美国联

邦机构应及时将使用联邦资金进行研发而产生的

公开科技及工程信息提交给NTIS。科技报告作

为一种重要的科技信息和主要的科技信息载体形

式，其呈交和收集自然受到《美国技术卓越法》

的约束，也是各部门制定科技报告撰写和呈交相

关政策法规的依据。而《国家技术信息法案》规

定，NTIS是美国科技及工程信息的收集和传播中

心，其地位和职能只有经过美国国会批准才能发

生变化。另外，该法案还规定，各联邦行政部门

或机构应适时将使用联邦资金进行的研究开发活

动所产生的非机密科技和工程信息提交给NTIS，
从而实现对公众的公开共享。

在美国，只要受到政府资助，原则上都要提

交科技报告，不考虑资助资金的大小和比例，并

事先在合同中约定提交科技报告的类型和数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与企业签订技术采购合

同时，会提前约定双方的权益分配，因此企业有

责任提交科技报告，政府也有责任保护企业的合

法权益。对于涉及企业机密的报告，NTIS并不立

即收集，而是待到保密期后，再进行收集工作。

目前，NTIS已搜集了超过 300 万种出版物及其

他信息产品，涉及的主题领域包括：商务及管理

研究、健康与安全报告、环境研究报告与环境清

理、技术革新、国际金融市场报告、培训工具与

材料。

根据《美国技术卓越法》的明确要求，美国

商务部制订了向NTIS提交科学、技术和工程信

息的相关制度，具体流程见图 1。该制度规定：

（1）该制度的目的是确保及时将所有产生于联邦

资助、用于公开分发的、非保密性的科技及工程

信息提交给NTIS，使联邦资助研发活动所产生的

每项科技及工程信息的最终产品在NTIS至少保

存一个副本；（2）具体需要提交的信息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各种报告、手册、标准、规格、书刊、

论文、图表、草图、图形、材料藏品、数据文

档、资料集、软件、视听产品、技术应用评估、

技术培训材料及其他联邦拥有的或旨在用于公共

分发的原始技术资料。这些产品包括新理论，从

试验、观测、仪器或计算获得的文本、数字数据

或图像信息以及对一般商业和工业有影响的经济

图 1 美国政府科技报告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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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市场信息等；（3）所提交的科技信息产品

应配有“报告辑要页”，采用可适于高质量复印

的版式；（4）所提交的科技信息必须在其通过任

何分发渠道首次进行公共分发后的 15 天内提交

给NTIS；（5）各联邦政府机构领导应任命或指

定一个官员或雇员，专门负责科技及工程信息的

联络工作；（6）NTIS负责各部门提交信息的永

久保存。

而在我国，科技报告还属于一种新型的灰色

文献，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相对薄弱，有待于进

一步的强化和补充。2012 年印发的《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强

调，对使用财政资金进行的科研类项目，加快建

立科技报告制度。2014 年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加

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部署加

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力争到 2020 年建成

全国统一的科技报告体系 [5-7]。另外，科技报告

元数据规范（GB/T 30535-2014）、科学技术报告

编写规则（GB/T 7713.3-2014）、科学技术报告

编号规则（GB/T 15416-2014）、科技报告保密等

级代码与标识（GB/T 30534-2014）等相关标准

规范也已经陆续出台。但在国家层面关于科技报

告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仍然没有制定，法律法规

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我国科技报告的呈交工作处于起步阶段。

2013 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组织各省市相

关科技人员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开展

了科技报告回溯整理工作。2014 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也相继对本部

门管理的科技计划开展了科技报告呈交工作，四

川、安徽、浙江、山东、陕西、辽宁等 6 个省份

开展了科技报告呈交工作。科技报告整体框架已

经初步形成国家、部门 /地方、科研机构三级呈

交体系（图 2）[8-9]，但对于呈交科技报告的规范

认定、呈交期限、呈交汇总等相关规范的制定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明晰权责。

3 开放共享服务与知识产权保护

目前，美国NTIS馆藏的报告约 300 万份，

每年新增 3 万至 6 万份，涵盖超过 350 个主题领

域。内容包括研究报告、计算机产品、软件、影

像和音像产品等。馆藏的科技报告有 2/3 来自

NASA、AD、DE等美国联邦机构，1/3 来自世界

其他国家。这些科技报告都是公开的，除朝鲜等

少数国家，世界各国机构和个人都可以购买NTIS
的科技报告，但仅限于本机构和本人使用。如果

机构和个人购买科技报告后又对外出售，NTIS

图 2 我国NSTRS科技报告体系示意图

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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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收取二次销售价格的 20%（如果售价低于

NTIS对外销售价格，将按照NTIS对外销售价格

计算）。从 2001 年开始，随着美国科技财政预算

的减少（如NASA预算大幅度削减），科技报告

的数量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13 年 10 月美国政

府停摆期间，NTIS收到的科技报告更是寥寥无

几。

在美国，法律规定由政府资金资助的项目产

生的科技报告的知识产权属于国家，美国国内的

科技报告定价不涉及知识产权，但对于美国之外

的科技报告，在对其定价时要考虑知识产权的因

素。另外，NTIS也收录民间私人的科技报告，此

类科技报告由民间自愿提交，NTIS会支付给私人

一定的版税。总之，美国科技报告的定价由NTIS
根据研究领域、篇幅长度、科技报告的载体形式

（电子版、纸质版、CD/DVD等）和国家等因素

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定价机制。

而在我国，NSTRS上线后收集的科技报告超

过 10 万份，全部都是研究报告。目前，NSTRS
将用户群体分为社会公众、科研人员、科技管理

人员三类。通过划分用户类型可以有针对性地提

供服务。例如，对于社会公众，在没有注册登录

的情况下，可以查看上线科技报告的元数据相关

信息。对于科研人员，在注册登录后可以在线查

看科技报告的全文，方便其提高后续研究的技术

起点，缩短研究周期。研究表明，科研工作者阅

读一份科技报告可产生的效益为 1280 美元，科

技报告文献的产出投入比高达 26:1。对于科技管

理人员，在注册登录后，可以分别在立项阶段、

实施阶段、验收阶段利用科技报告系统对项目进

行查新、查重，这样可以避免在不同省市的科技

体系内开展相同的研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并对科研成果的创新性进行评价。

我国大多行业对科技报告可能泄漏企业机密

的问题非常关注。如何更好地对科技报告的知识

产权进行保护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是目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针对科技报告技术机密所有

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和署名

权的确定以及相关权利归属、终止、限制和侵权

的法律责任。目前，国内公开的科技报告统一在

NSTRS对外提供共享服务，并按照用户类别提供

相应的服务，但是目前社会公众和科研人员仅能

在NSTRS网站上查看相关资料，科技报告下载

仅能通过阅点，不能通过货币支付方式下载。

4 NTIS特点及NSTRS存在问题

美国作为起步较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发

展上实行了很多先进的管理措施，逐步建立了一

批科研机构，随之产生了许多科研总结、报告等

文件。1895 年出版的《美国政府出版物月报》是

美国科技报告的雏形，对政府资金支持下编写的

科技报告进行编目，并供政府、国会使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了获取科技优势，一方面

从敌对国搜集科技情报、军事情报，一方面投入

大量资源从事尖端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期间共收

集报告 3.2 万份，成为之后美国科技报告系统的

原始材料。战后，杜鲁门总统批准成立了科技情

报出版局，也就是NTIS的前身，主要负责整理

从美国以及战败国搜集的大量科技、技术报告，

并进行统一编目整理。随着航空航天局、原子能

委员会、国防部情报局等机构的成立，政府大量

资金投入科技研发项目，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科技

报告，这些资料的累积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

报告系统，为战后美国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提供

了帮助。

美国NTIS技术报告系统有以下特点。

（1）在国家层面对科技报告相关工作予以充

分重视。美国政府将科技报告的收集、管理、服

务视为与科技研发同等重要的工作加以对待。

（2）明确了科技报告知识产权的归属。为

了激励投资行为，美国《美国联邦采购法规》

（FAR）规定，由联邦政府拨款产生的科技报告，

其产权归联邦政府所有。

（3）在国家层面相关法律健全，对其科技报

告系统的建设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撑。例如在其法

律中，《国家技术信息法案》规定NTIS是负责美

国科技相关工程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中心，

不经国会同意不得撤销。《美国技术卓越法》则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1卷第2期 2019年3月

─ 66 ─

明确规定使用联邦资金产生的科研信息应提交给

NTIS。
（4）科技报告相关编写标准规范明确，为

其报告的质量提供了保障。例如《科技报告：元

素、组织及设计》对科技报告的结构、必备内

容、可选内容进行了规定。《科技报告编号的格

式和创建》对科技报告的编号规范进行了说明，

提升了科技报告管理的水平。

（5）注重互联网环境下科技报告的产权问

题。在使用联邦资金立项时，就会与科研人员签

订产权相关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NTIS不会使

用第三方技术对信息进行开发、利用。在进行科

技报告呈交时，除NTIS外还同时呈交至版权局，

并由版权局对其进行版权登记，进一步保障了科

研人员相关权益。

与美国相比，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起步

较晚，2014 年 3 月国家科技报告系统正式上线

运行。2016 年发布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科技报告管理暂行办法》将科技报

告定义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科技资源；明确了

科技部、科技报告系统建设单位、项目承担单位

在科技报告系统建设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在项目

申报、实施、验收等环节，提出了对项目承担单

位在科技报告方面的相关工作要求；对科技报告

的共享使用进行了说明。我国NSTRS已经上线 4
年，累计收集 10 万多份科技报告。从其开放共

享服务的情况来看，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对科技报告系统的宣传不力。以广东

省和湖北省为例，由于缺乏相应的宣传，有的基

层科研人员只知道在项目验收时要先提交科技报

告，但不知道科技报告的具体功能有哪些，对具

体报告提交流程不熟悉，也未进行注册使用。同

样，因为前期宣传不到位，有的项目单位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对科技报告撰写不够重视，往往在验

收时才匆忙提交。

（2）在现行的法律条件下科研项目中产生的

知识产权归项目承担单位所有，不利于科技报告

的共享。

（3）国家科技报告系统与地方科技报告系统

在技术沟通方面有待进一步协调。以湖北省科技

报告系统为例。湖北省的科技报告首先呈交至湖

北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http://kjbg.hbstd.gov.cn/），
通过审核后，报告传至国家科技报告系统。省内

不参与共享环节的工作，均由国家科技报告系统

统一提供共享与利用。湖北省在技术上已经实现

了省科技综合业务管理平台与国家科技报告呈交

系统的对接，但在具体技术细节方面还需要进一

步衔接。

（4）缺乏科技报告版权登记制度。在实际

中，大多数情况下科研工作者在提交科技报告

时，并未签署知识产权相关合同。尤其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颁布后，科研成

果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若没有对科研人员

的产权加以保障，将直接导致基层科研工作者在

提交科技报告时对项目相关核心数据有所保留，

降低了科研人员撰写科技报告的积极性，直接影

响了科技报告的质量。

（5）检索功能每次只能从题名、作者、关键

词、摘要等中选取一种进行检索。

（6）科技报告质量控制缺失。目前仍有部

分项目承担人对科技报告重视不够，甚至直接将

其他项目文档当作科技报告进行上传。部分单位

人员按系统提示在线学习培训教程后，仍然将项

目执行情况报告当作科技报告进行提交，或提交

的报告内容深度不够，没有完全反映项目研究过

程。

（7）服务模式单一。目前只提供了科技报告

的检索服务，还不能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

服务，远不能满足科研工作者的需求。

（8）加强对科技报告系统的培训。以湖北省

为例，2015 年 7 月，湖北省科技报告系统开通仪

式暨科技报告培训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湖北

省各级科技管理人员、相关项目负责人及科研人

员近 700 人参加了培训。2016 年和 2017 年针对

地市科技局、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组织了全省

科技计划管理的培训。但由于需要培训的人员较

多且分散在省内各个单位，无法做到对所有项目

承担单位进行培训且培训缺乏及时性，使得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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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在使用科技报告系统时出现多种问题，

阻碍了科技报告的有效使用、传播。

5 结语与建议

本文通过中美两国科技报告（技术报告）系

统现状与运作的对比表明，我国科技报告起步

较晚，在许多方面尚不完善。通过对比受到启

发。现借鉴美国NTIS技术报告的经验，对我国

NSTRS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的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对科技报告系统的宣传、培训工

作。通过各省市、区县科技相关部门，加强科技

报告系统的宣传，让基层科研工作者了解系统相

关功能，获取相关科研资料的途径，以提升科技

工作者对科技报告的重视程度，提高系统的使用

效率。

（2）在法律层面明确，经政府资助产生的科

技报告产权归国家所有，同时为保障项目承担方

的利益，允许其拥有项目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

（3）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科技报告系统技术交

流组织。为国家及各省的科技报告系统开发人员

建立一个技术交流组织，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商

讨科技报告系统在技术开发、运行维护、用户服

务方面遇到的问题及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4）加强对科技报告的知识产权保护。为

保护科研工作者的利益和确保科技报告内容的质

量，对通过内容质量审核的科技报告在提交后由

产权登记机构进行产权登记，并保证科研项目承

担者享有其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

（5）优化科技报告系统检索功能。对科技报

告的检索功能进行重新设计，使其可以在用户权

限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综合检索。

（6）加强对科技报告系统质量的控制。对科

研机构、科研人员提交的科技报告考核质量纳入

科研项目的考评，科技报告的内容质量作为其参

加后续项目评审的重要依据；建立全国行业专家

数据库，从库中抽取相关领域专家以不记名的方

式对科技报告的内容质量进行把控；采用同行互

评的方式，根据科技报告的内容对相应项目进行

评价，杜绝学术腐败现象的发生。

（7）提供符合创新主体需求的科技报告服务

模式。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主体为企业、

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科技报告系统管理

人员充分了解这三类创新主体的实际科研创新需

求，为其提供定制化服务，例如定期向客户推送

其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信息、对科技报告系统内

的数据进行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后向用户提供行

业发展趋势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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